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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4

日上午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27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向前主持，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名，

实际表决

11

名。其中董事张彦峰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宫蒲玲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冯科因故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彭恩泽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国投

"

）合作，发起设立

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天地源

"

）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计划如下：

1

、发行方案

陕国投通过对外发行总规模为

1

亿元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筹集信托资金

1

亿元，该资金将用于受让

公司对西安天地源的债权。

2

、信托计划期限和资金成本

信托计划期限为

2

年，年化资金成本不高于

14%

。

3

、担保方式

（

1

）公司将持有深圳西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

2

）深圳西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自留办公用房、公寓等价值约

6000

万元实物资产作为抵

押担保；

（

3

）公司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国投

"

）合作，发起设立

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天地源

"

）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计划如

下：

1

、发行方案

此次信托计划规模为

4

亿元，其中优先级信托

3

亿元，由合格投资人认购；次级信托

1

亿元，由深圳天

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天地源

"

）认购。

其中，

3

亿元优先级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深圳天地源对惠州天地源的股东借款所形成的债权，受让后，

陕国投成为惠州天地源的债权人。

1

亿元次级信托资金用于对惠州天地源增资， 惠州天地源原注册资本

为

1

亿元，股东持股比例为：深圳天地源

100%

；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2

亿元，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深圳天地源

50%

、陕国投

50%

。

2

、信托计划期限和资金成本

信托计划期限为

2

年，其中优先级

3

亿元信托年化资金成本不高于

14%

（公司可在计划满

12

个月时选

择提前终止），次级

1

亿元信托不享有信托收益。信托期满后，陕国投将其所持惠州天地源

1

亿元股权过户

至深圳天地源名下。

3

、担保方式

（

1

）深圳天地源以其持有的惠州天地源全部出资对应的股权作质押担保；

（

2

）公司以其持有的深圳天地源全部出资所对应的股权作质押担保；

（

3

）惠州天地源以其名下御湾雅墅项目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当该抵押物因申请银行项目

贷款时， 可在提供经陕国投和银行认可的其他足值资产抵押并办妥抵押手续的前提下解除该地块的抵

押；若无法提供其他足值资产抵押，则惠州天地源可在信托期满

1

年后选择提前还款，或者按新抵押物价

值与原抵押土地价值的差额占原抵押土地价值的比例提前清偿部分债权本息。

（

4

）公司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８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

通知》（深证上［

２００７

］

３９

号）和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苏证监公司

字［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的要求，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要求，对公司治理情况进

行了专项自查，现将自查情况及整改计划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本公司治理方面整体上比较规范，上市后，公司提升了整体治理水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上

市时间较短，在公司治理的细节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

、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２

、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

３

、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认识还不够全面和

深刻。

二、公司治理概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先后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制度》、《内部审

计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

运作，加强信息披露，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在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基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的要求。根据本次专项活动的要求，本公司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 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确保股东的平等地位并行使股东的权利，从而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次自查完成前，公司股东大会均由董事会召集、召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

由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均按照相应的权限审批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越权审批或先实施后审议的

情况；股东大会提案审议符合程序，股东认真履行股东义务，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２

、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吴建新先生，持有公司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２２．５％

。吴建

新先生同时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东行为规范，没有越权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决策

和生产经营；公司除总裁张逸芳兼任全资子公司上海神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东源核电阀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董事长、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人员均专职于公司经

营管理，不存在在其他公司兼职的情况；公司不存在与关联单位的资产委托经营、依赖关系或同业竞争等

情况；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独立运作；公司不存在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的情况，不存在违规担保现象，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公司财务核算规范，能够及时、准确、完整地编制定期报告。

３

、 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由

６

名董事组成，包括

２

名独立董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规章制

度积极开展工作，尽职尽责。公司董事会职责清晰，制订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并得到

严格执行。公司独立董事包含业内专家和会计专业人士，均参加了由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

的专门培训并取得了任职资格证书，具有履行职务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公司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公司全体董

事能够忠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独立董事能够充分发挥专家指导作用，对公司重要和重大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

４

、 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含

１

名职工监事。除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外，其他监

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产生程序符合规定，任职资格符合要求。监事会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按照《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重大

事项、财务状况、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

５

、 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公司聘请了上海毅志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专家对公司绩效考核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并初步建立了符

合公司实际的绩效考核机制，按照绩效考核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和惩罚，实现了对员工的有效激励。

６

、 利益相关者

公司充分尊重和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股东、员工、客户、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和谐共存，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７

、 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接待股东来访和咨询，董事会办公室为信息披露工作的执行部门。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通过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网络平台、电话、现场调研等形式，

及时、准确、完整、公平、公开地披露有关信息，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并与投资者建立长

期、稳定的良好关系。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司已按《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订了较为完

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控制度，但随着公司的发展及新的政策环境要求下，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还需进

一步补充、修订和完善，公司经过审慎检查，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要改善和加强：

１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由于公司刚上市不久，对有关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公司内部控制规章制

度不够全面，如对外投资管理、子公司控制与管理、合同管理等方面的流程和制度还需进一步补充和完

善；此外，随着公司的发展及政策环境的变化，公司应根据新修订的适用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法律法

规，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新的内部控制制度或对现有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

２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成立审计委员会的议案，并且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成立提名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的

议案。由于公司新上市不久，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工

作细则虽已建立，但如何让各专业委员会发挥最大作用，还需要认真研究细化和进一步落实。公司认识到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在公司决策方面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中，公司将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更好地发挥

其专业作用，为公司的发展规划、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献计献策，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能力和

风险防范能力。

３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由于公司刚上市不久，目前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现场调研等方式开展，形式

相对单一。另外，公司目前尚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要求聘任证券事务

代表。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为此，公司需要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沟通活动，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增强公司经营管理的

透明度，并加紧选聘合适的证券事务代表。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

刻

现阶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刻。虽然在监管

机构、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帮助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和对证券法律法规

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具体细则还是缺乏深入了解，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监管机

构不断完善和更新法律、法规，从而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针对上述有待改进的工作，本公司将尽快完善公司治理有关工作，并已成立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

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下表：

姓名 公司职务 领导组职务

吴建新 董事长 组长

张逸芳 董事

、

总裁 副组长

章其强 董事会秘书

、

总裁助理 成员

王非洲 财务总监 成员

陈永生 监事 成员

１

、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整改措施：

根据公司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照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最新要求，（

１

） 制订或修订部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

２

）对公司现有内控制度和执行情况进行总结，研究内控制度执行过程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公司各层面人员中传阅、讨论，制定新的内控制度完善计划 。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前

责任人：总裁、董事会秘书

２

、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

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已经制定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将对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及实际运作情况，明

确职责，细化工作流程，切实充分发挥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对需要提交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事项，要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按规定向专门委员会报告。在公司重大决策过程中，要充

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职能，为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更大的便利，征询、听取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积极探索专门委员会在公司发展战略、高管及后备人才选聘、高管绩效考核、加强内部审计等方面发挥作

用的有效机制。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确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流程，并作为长期工作来抓。

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３

、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整改措施：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主动、充分的信息披露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度

和认知度，通过投资者热线电话、电子邮件、网络平台、传真、邮件、现场调研等多种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为方便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公司将建立投资者定期接待日制度。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认识还不够全面和

深刻

整改措施：

公司将定期和不定期地邀请公司律师、保荐人就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培训，并及时印发相关法规的纸质文本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便其学习。另外，公司将积极

安排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构组织的相关培训，提高其责任感和业

务水平。

整改时间：

５

月

３１

日前请公司保荐人、律师分别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上市公司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后续培训，并作为长期工作来抓。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五、有特色的公司治理做法

公司董事会高效运作、决策科学。为确保董事会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公司相关人员定期向董事会汇

报公司生产经营和行业发展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在董事会会议前准备详细会议资料，公司定期与独立

董事沟通便于及时了解他们的意见。

公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才战略。核电阀门设备配套业务是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公司高度重视

核安全文化建设，将核安全文化看作是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也作为凝聚团队、支撑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

手段之一。“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验证，凡事有据可查”是公司对核电阀门业务的基本

工作要求。公司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建设，提高人才队伍综合素质；不断完善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培

养和人才储备的制度，建立健全高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非常重视公司治理工作，已根据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整改计划。公司将以本次

治理活动为契机，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三会运作水平，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工

作，更好地树立自律、规范的上市公司形象。

同时，公司将努力经营，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以优异的经营业绩回报股东、回报社会。欢

迎监管部门、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来电、来函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评议并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章其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３３５８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３－８３３３５９９８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ｑｑ＠ｓｔｆｍ．ｃｎ

联系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２３２

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相关评议意见和整改建议发至以下部门：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ｌ＠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电子信箱：

ｆｓｊｇｂ＠ｓｚｓｅ．ｃｎ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5

月

5

日 星期四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吉鑫科

技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

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

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

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规定

，

并按照

《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457

号文核准

。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

发行

1,016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4,064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22.50

元

/

股

。

三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2011]19

号文批准

，

本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证券简称

“

吉鑫科

技

”，

证券代码

“

601218

”；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的

4,064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5

月

6

日起上市交易

。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

件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查询

。

本公司招

股意向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

，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

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四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

、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

上市时间

：

2011

年

5

月

6

日

3

、

股票简称

：

吉鑫科技

4

、

股票代码

：

601218

5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45,080

万股

6

、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增加的股份数

：

5,080

万股

7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包士金先生

，

股东曹万清

、

王秋芬

均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其他

33

名法人和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

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

该部分股份

。

在发行人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包士金

、

曹万清

、

王秋芬

、

张惟德

、

华永荦

、

冯晓鸣

、

席庆彬

、

耿东平

、

陆卫忠

、

王强

、

过松泉

、

陈玉芳

、

庄雨良同时承诺

，

在上述自愿锁定承诺到期

后

，

其在发行人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发行人监事薛菊良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周德鸿

，

通过华鑫投

资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

均承诺自吉鑫科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对华鑫投资的出资

，

也不由华鑫投资回购该部分出资

。

本人在担任

吉鑫科技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华鑫投

资出资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华鑫投资出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

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华鑫投资出资

；

在离任后十二个

月内出售的华鑫投资出资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华鑫投资出资总额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

施办法

》（

财企

[2009]94

号

），

经江苏省国资委

《

关于同意江苏吉鑫风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

》（

苏国资复

[2010]100

号

）

确认

，

若本次发行

A

股

50,800,000

股

，

持有吉鑫风能股份的国家股

股东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持有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的国有出资人无锡市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

无锡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履行社保转持

义务

。

2010

年

8

月

，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无锡市新区经

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和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

《

承诺书

》，

承诺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

同意按规定履行国有股转

持义务

，

具体转持方式为

：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吉

鑫风能

152.4087

万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无锡高德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国有出资人股东将

232.3846

万股乘以首次发

行价计算的金额

，

用从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的分红上缴

中央金库

，

国有出资人承担的比例分别为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72.73%

、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17%

、

无锡市新区经

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9.10%

。

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实际

发行股份数量有所调整

，

则国有出资人转持股份或上缴分红金额将

按实际发行数量相应调整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8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发行获配的

1,016

万股股

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

。

9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4,064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

定安排

。

10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11

、

上市保荐人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文

）

Jiangsu�Jixin�Wind�Energy�Technology�Co.,�Ltd.

（

英文

）

2

、

注册资本

：

40,000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45,080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3

、

法定代表人

：

包士金

4

、

设立日期

：

2008

年

6

月

27

日

5

、

住所及邮政编码

：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工业园区

214422

6

、

业务范围

：

风能发电机及零配件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

服务及销售

；

液压机械设备

、

建筑机械设备

、

纺织机械设备

、

五金加

工机械设备的制造

、

加工

、

销售

；

钢铁铸件制造

；

铸件的热处理

；

汽车

发动机零部件

、

五金件的制造

、

加工

；

铸造模具的设计

、

制造

、

销售

；

铸造材料的分析和测试

；

铸件的无损伤探伤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

7

、

所属行业

：

C7125��

铸件制造业

8

、

电话

：

0510-86157378������

传真

：

0510-86017708

9

、

互联网地址

：

http://www.jyjxm.com

10

、

电子信箱

：

Jixin＠jyjxm.com

11

、

董事会秘书

:

席庆彬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1

包士金 董事长

、

总经理

197, 665, 200 0 43.8476%

2

曹万清 副董事长

88, 240, 800 0 19.5743%

3

王秋芬 董事

25, 264, 000 0 5.6043%

4

张惟德 董事

、

副总经理

133, 200 0 0.0295%

5

冯晓鸣 董事

、

副总经理

133, 200 0 0.0295%

6

华永荦 董事

、

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133, 200 0 0.0295%

7

尤劲柏 董事

0 0 0%

8

苏中一 独立董事

0 0 0%

9

周 勤 独立董事

0 0 0%

10

孙国雄 独立董事

0 0 0%

11

刘雪松 独立董事

0 0 0%

12

王 强 监事会主席

80, 000 0 0.0177%

13

过松泉 监事

80, 000 0 0.0177%

14

庄雨良 职工监事

80, 000 0 0.0177%

15

陈玉芳 监事

80, 000 0 0.0177%

16

薛菊良 职工监事

0 40, 000 0.0089%

17

耿东平 副总经理

80, 000 0 0.0177%

18

陆卫忠 副总经理

133, 200 0 0.0295%

19

周德鸿 财务总监

0 133, 600 0.0296%

20

席庆彬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80, 000 0 0.0177%

注

：

薛菊良

、

周德鸿系通过江阴市华鑫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

。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包士金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97,665,200

股

，

占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

43.85%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除持有本公司股

份外

，

包士金先生无其他对外投资

。

包士金先生

，

中国国籍

，

1959

年

12

月出生

，

身份证号码

：

32021919591218XXXX

，

住址

：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

。

1984

年

-1992

年在云亭钢窗厂工作

；

1993

年

-2003

年任江阴市民用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

2003

年

12

月包士金作为最大股东创办

了江阴市吉鑫机械有限公司

，

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2008

年

6

月

股份公司设立后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

目前同时担任江阴市恒华机

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包士金先生

现任中国铸造协会副理事长

、

江阴市人大代表

，

2010

年

5

月被中国

铸造协会评选为

“

第五届全国铸造行业优秀企业家

”，

2009

年

7

月

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联合授予

“

第

四届

（

2007-2008

）

全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

”

的荣誉称号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27,200

户

。

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1

包士金

197, 665, 200 43.85%

2

曹万清

88, 240, 800 19.57%

3

王秋芬

25, 264, 000 5.60%

4

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SS） 16, 332, 000 3.62%

5

章志亮

11, 632, 000 2.58%

6

黄晓霞

9, 320, 000 2.07%

7

江阴市华鑫投资有限公司

8, 000, 000 1.77%

8

吉惠仙

6, 000, 000 1.33%

9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SS） 5, 475, 913 1.21%

10

张建红

4, 680, 000 1.04%

合 计

372, 609, 913 82.66%

注

：

SS

指国家股股东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

、

发行数量

：

5,080

万股

2

、

发行价格

：

22.50

元

/

股

3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

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发行

1,016

万股

，

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

4,064

万股

。

4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

1,143,000,000.00

元

，

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苏天会验

[2011]4

号

《

验资报

告

》。

5

、

本次发行费用共

66,001,494.83

元

，

每股发行费用

1.30

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

1

）

承销保荐费

：

59,724,000.00

元

（

2

）

审计费用

：

1,600,000.00

元

（

3

）

律师费用

：

700,000.00

元

（

4

）

评估费用

：

180,000.00

元

（

5

）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

3,266,694.83

元

。

（

6

）

发行手续费等

：

530,800.00

元

6

、

募集资金净额

：

1,076,998,505.17

元

7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4.56

元

/

股

(

按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

8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0.69

元

/

股

（

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

遵照中国会计准则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0

年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本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则

，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并相应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2011

年

4

月

19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

本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

范运作

，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

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2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5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6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7

、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8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

9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0

、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1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12

、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冯戎

注册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保荐代表人

：

包建祥

、

申克非

项目协办人

：

尹百宽

电 话

：

010-88085912

传 真

：

010-88085255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了

《

关于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上市保荐书

》，

上市保

荐人的保荐意见如下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

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

定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

宏源证券愿意推荐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发行人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5

日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工业园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5

月

5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０

号拍卖公告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对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

司第十批备件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展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 上午

９

点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５７

号

５１９

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同时将拍卖保证金贰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携北京产权交

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１

陶先生

北交所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６８

赵小姐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１

号拍卖公告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对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

司第十一批备件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展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 上午

９

点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５７

号

５１９

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同时将拍卖保证金伍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携北京产权交

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１

陶先生

北交所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６８

赵小姐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２

号拍卖公告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０

：

３０

对房山区韩村河镇赵各庄大街

５７

号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和

５

月

１０

日（有意竞买者请联系拍卖公司，所有标的物由拍卖公司统一组织

展样）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路甲八号拍卖公司大厅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２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同时

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整交纳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携带保证金交纳凭证及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办理竞买手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路甲八号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北交所联系方式：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７２

教先生

拍卖公司联系方式：

０１０－８７３２５５６９

张女士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２３

刘小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９

吉林金林木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１１４７１．５５ ３７０５．３４

注册资本

：

３１５１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复合地板

，

装饰材料

，

家俱及木制品

。（

木材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

）

３７１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１７－２

鞍山市吉象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３７１％

股权

９２５．５４ ８８５．５３

注册资本

：

３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基础油

、

润滑油

、

防冻液

、

制动液

、

润滑脂

；

机加

、

铆焊

。

４５７．２４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２

泰安畅想大学书店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３１０４．５ ３０２

注册资本

：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图书期刊报纸批发零售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办公用品

、

体育用品

、

服装鞋帽

、

日用百货销售

。

２７１．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３

山西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６９％

股权

１４７６．６２ ５３６．９８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图书

、

报纸

、

期刊的批发

、

零售

。

一般经营项目

：

教学仪器

、

文化用品

、

体育用品的销售

；

组织会务

。（

法律

、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需获审批的未经批

准前不得经营

）。

３７０．５１６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５

陕西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９３９．６５ １１７６．３２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图书

、

期刊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兼零售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５９９．９２３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７

新疆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８０５．１９ ６１７．９６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销售

：

一般图书

；

一般经营项目

：

企业管理咨询

，

文化用品批发及零售

；

销售

：

教学仪器

。

３１５．１５９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８

南昌蓝色畅想航大书店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５６９．５６ ６９．０４

注册资本

：

６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版书刊零售

（

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摄影

、

技术

、

信息服务

；

文教用品

、

电器

、

服装

、

百货

、

工

艺美术品零售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４４．８７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３０６

北京凯思信得计算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９．４１％

股权

２２．４６ －１８１．０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销售开发后的产品

（

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

电子计算机及外

部设备

、

通讯设备

（

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

）、

机械电器设备

、

办公设备

、

建筑材料

；

电子计算机维修

；

承接电子计算机网络

系统工程

。

４．８４


